
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教師升等辦法 
中華民國 114 年 1 月 20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自 114 學年施行 

中華民國 114 年 4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自 114 學年施行 

(完整修正歷程詳條文末)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理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特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理。 

第 二 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除依教育人員任用資格外，應符合本校「教師申請

升等標準」及下列各款條件： 

一、專任教師須在本校任教滿1年以上。 

二、申請升等教師年資之計算，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起資年月推算

至該次升等所屬學期結束為止（1月或7月）；期間未在學校實際授課之

年資不予採計。 

三、申請升等講師者應有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

應有相當於博士論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立研究之能力者；申請升等副教

授者應在該學術領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申請升等教授

者應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四、品德操守均佳，且專任教師近3年成績考核皆須甲等以上。 

第 三 條 本校教師升等每學期辦理一次，並照下列規定辦理： 

一、本校教師各職級員額編制如下： 

(一)教授(含同級專技教師)不超過本校現任專任教師員額5%。 

(二)副教授(含同級專技教師)不超過本校現任專任教師員額10%。 

(三)助理教授(含同級專技教師)不超過本校現任專任教師員額30%。 

(四)講師(含同級專技教師)編制為本校專任教師員額55%。 

前款上一職級員額未足者，至多得流予50%名額於下一職級員額為原則。 

護理專業專任助理教授以上教師未達35%時，護理專業專任講師升等助理

教授不在此限。 

二、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及升等外審作業程序： 

(一)各職級教師在員額編制內有名額者，應於每年4月底或10月底前依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之規定提交資料送各

科審核。 

(二)本校教師升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根據教師所提資料嚴謹查核，並

依下列評審項目評分通過後，始能報部： 

1.教學服務成績：依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辦理。 

2.研究成績：包括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之審查，其送審著作應與任

教科目有關及校務(科務)發展特色與需求有具體貢獻，

且必需經過公開發表。 

教師之教學、服務項目由各行政單位及各科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校

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基準表進行初評，加權採計後教學項目

成績須達40分以上，教學服務成績總分應達80分以上，並附上書面說



明具體之理由通過者，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複評，複評結果加權

採計後教學項目成績須達40分以上，教學服務成績總分達80分以上

通過者，始得外審。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教師升等資料得請申請

升等教師列席說明或報告升等有關之資料與事項。 

(三)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送審副教授資格或送審教授資格： 

外審委員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2名以上教評委員及校長共同選

任，由人事室將申請升等教師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送校外審查，外審結果如3人中2人評定為75分以上，則提送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查。 

(四)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例送審講師資格及送審助理教授資格：(依據教

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40062907A號函示：自104學年度起授權專科學

校自行審查助理教授以下教師資格) 

外審委員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選2名以上教評委員及校長共同選

任，由人事室將申請升等教師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送校外審查，外審結果如5人中4人評定為75分以上，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議通過後，由人事室依規定報請教育部審查，檢發教師證書。 

(五)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審理升等案不得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必要

時得聘請校外專家學者3-5名擔任教評會委員參與審查。 

(六)教師著作實質審查結果，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

據之具體理由，動搖專業審查之可信度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

斷。 

三、申訴： 

(一)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將審查結果通知教師，其不通過者，應以書

面敘述其理由。 

(二)教師不服審查結果者，得於接獲通知後10日內向本校教師暨軍訓教

官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四、學校評審過程及審查人之評審意見，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理機關及

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學校發現教師有干擾審查人之情事，並經查明屬實時，應駁回其申請。 

第 四 條 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公開出版或發表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列之規定： 

一、有教師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

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

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得要

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教師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系

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

之代表作。 

四、送審代表作應與教師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且非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未曾



以該學位論文送審或屬學位論文延續性研究者，經教師主動提出說明，

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度創新者，不在此限。 

五、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

曾送審合格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

亦同。 

六、專門著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

用之電子期刊。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

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四)送審資料應載明著作人之姓名及發行出版之相關資料，如係抽印本

必須載明發表之學術刊物名稱、卷期及時間；未載明者，應附送原

刊封面及目錄之影印本，以利審核。 

七、送審著作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各

項情事，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辦理。 

八、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合格者，應依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

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公開出版或於

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第 五 條 外審審查人員之遴聘原則： 

一、盡可能避開與當事人關係特殊或密切連繫的單位，以為避嫌。 

二、審查人之等級相當或高於當事人。 

三、審查人專長領域具成就或信譽者。 

第 六 條 新取得較高學位，得準用本辦法有關規定，由各科依據缺額狀況、教學或服

務績效、著作等情形審慎研議，簽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得不受第二

條第一款及第二款之限制，並得不採計教學服務成績。 

第 七 條 民國86年3月21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教育部核發助教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

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

教師資格。 

但審定程序，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 八 條 教師升等，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報教育部送審期間，仍以原

職任教及支領原職級薪俸，俟其升等之教師資格經教育部審定通過並函給教

師證書後，再由人事室換發新職聘書，並按審定合格證書之起資年月補發升

等後之本薪、學術研究加給及授課鐘點費差額。 

第 九 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送專業評量之外審未通過者，自審議不通過之次日起二年後，

得重行提出申請。 

第 十 條 教師申請升等之審查費用第一次統一由學校支付，升等屬同等級者第二次以

後送審之外審審查費用由教師自行負擔。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在取得教師證書前離職者，本校得停止繼續辦理其各項

手續並取消其在本校之一切權利。 



第十二條 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升等之申請，悉依本辦法、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審查

基準」及教育部「專科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規定辦理。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載明事項，悉依相關教育法令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完整修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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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6 年4月1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12 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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